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226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姜家康律師

被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

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終止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二條關

係。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原告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5月25日依司法院釋字第74

8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

係，而為同性結婚登記，關係初期相處尚稱和睦，生活融洽

無慮。嗣被告不安於室，與第三人暗通款曲，常以通訊軟體

LINE互傳曖昧對話，甚至共處一室或過夜，原告質問被告是

否在外結交女友，被告卻以哭鬧方式辯解；原告念及兩造間

結髮情誼，盼被告得能醒悟悔過，共同攜手持家，乃咬牙忍

耐以對。詎被告猶不知悔改，持續與第三人互動密切，更因

外遇事件遭原告發現反惱羞成怒，常因細故對原告施以言語

及肢體等家庭暴力行為。更甚者於112年1月16日上午5時50

分許在臺北市○○區○○路○段00巷0號社區管理室前庭，

兩造因上開感情糾紛發生爭執，原告欲取回其胞姊黃采潔為

被告申辦之手機，卻反遭被告扭傷手指，致使原告受有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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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骨折之傷害，經本院核發通常保護令，是被告之行為

已令原告心生恐懼致不堪與被告繼續同居。原告對被告提出

刑事傷害告訴後，未到案接受檢警偵訊，反因逃亡而遭受臺

北地檢署通緝迄今行方不明，係惡意遺棄原告在繼續狀態

中，原告不僅無法與之相互溝通扶持，且無法預見兩造關係

之未來，堪認客觀上任何人處於此境況，均喪失維持前揭施

行法第2條關係之意欲，顯然兩造間前揭施行法第2條關係之

目的已不能達成，應認兩造間存有難以維持前揭施行法第2

條關係之重大事由，且該重大事由僅可歸責於被告，爰請求

依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第14條、第17條第

1項第3款、第5款、第17條第2項規定終止兩造間之關係等

語。並聲明：准原告與被告終止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

行法第2條關係。

三、被告方面：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

聲明或陳述。　　　　　

四、按相同性別之2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

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第2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

方有第17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第2條關係者，

雙方當事人之一方得請求終止之，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

釋施行法第2條、第17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同法第17條立

法理由載明：「第2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方，如具有不適

於與他方經營永久共同生活之情事，他方應得請求法院判決

終止第2條關係，爰參酌民法1052條規定，於第1項及第2項

明定判決終止之法定事由」。故所謂「有第17條第1項以外

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第2條關係者」，乃抽象、概括之事

由，係為因應實際需要，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設，其目的在

使雙方當事人請求裁判終止系爭第2條關係之事由較富彈

性，且無其事由應由其中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終止之

限制規定，是其所採者為積極破綻主義。因此，雙方當事人

是否有難以維持系爭第2條關係之重大事由，其判斷標準應

參酌民法第1052條規定，亦即為該關係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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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之希望，即應依客觀之標準，審酌難以維持系爭第2條關

係之事實，是否已達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

該關係意欲之程度而定。

五、經查：原告主張兩造於109年5月25日締結司法院釋字第748

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之關係，嗣被告與他名女子對話曖昧，

顯逾一般友誼關係，112年1月16日被告因前揭感情問題與原

告發生拉扯，致原告受有右手第四指骨折等傷害，經本院核

發通常保護令在案，而被告於是日即搬出兩造住處並失去聯

繫，兩造因而分居至今，且原告對被告提起傷害告訴，被告

因逃匿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通緝，於113年6月9日因緝

獲歸案而撤銷通緝，案件目前繫屬本院刑庭等情，有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112年7月7日北檢銘偵字金緝字第2583號通緝

書（本院卷第17頁）、戶籍謄本（本院卷第19頁）、驗傷診

斷書（本院卷第21至23頁）、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25

頁）、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93號民事通常保護令（本院卷

第27至29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撤銷通緝書（本院卷第

73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本院卷第75至77頁）、本院刑事庭傳票（本院卷第79至81

頁）、被告與他人對話紀錄（本院卷第119至127頁）等件為

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稽（本院卷第83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應堪認原告

主張為真實。則被告基於兩造永久結合關係，自當與原告共

同經營和諧的生活，相互扶持、彼此尊重。詎被告於112年1

月26日對原告為家庭暴力成傷後離家行方不明，迄今已逾2

年，且被告與他名女子對話中，對方以「親愛的」等語稱呼

被告，並傳送：「你拋棄你老公跟我再一起」等語，被告亦

回稱：「有時可以唷」等語（本院卷第119至121頁），二人

對話流露關心親密曖昧之情，已逾一般友情互動，可認兩造

間關係維持之基礎已因被告之行徑而破裂，客觀上依兩造目

前狀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關係之意欲，應認兩造間有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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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持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關係之重大

事由存在，且就該重大事由之發生，非不可歸責於被告，從

而，原告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17條第2項

之規定，請求終止兩造間依該法第2條成立之關係，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雖併依同法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

釋施行法第17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請求終止與被告間關

係，然與前開請求，係同一原告對於同一被告，基於各該權

利在同一訴訟程序，以單一之聲明，要求法院為同一之判

決，屬競合之合併（或稱重疊之合併）。前開請求既有理

由，其訴訟目的已達成，自無再審酌後開請求之餘地。爰判

決如主文第 一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

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蔡鎮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廖素芳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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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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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終止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二條關係。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5月25日依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而為同性結婚登記，關係初期相處尚稱和睦，生活融洽無慮。嗣被告不安於室，與第三人暗通款曲，常以通訊軟體LINE互傳曖昧對話，甚至共處一室或過夜，原告質問被告是否在外結交女友，被告卻以哭鬧方式辯解；原告念及兩造間結髮情誼，盼被告得能醒悟悔過，共同攜手持家，乃咬牙忍耐以對。詎被告猶不知悔改，持續與第三人互動密切，更因外遇事件遭原告發現反惱羞成怒，常因細故對原告施以言語及肢體等家庭暴力行為。更甚者於112年1月16日上午5時50分許在臺北市○○區○○路○段00巷0號社區管理室前庭，兩造因上開感情糾紛發生爭執，原告欲取回其胞姊黃采潔為被告申辦之手機，卻反遭被告扭傷手指，致使原告受有右手第4節骨折之傷害，經本院核發通常保護令，是被告之行為已令原告心生恐懼致不堪與被告繼續同居。原告對被告提出刑事傷害告訴後，未到案接受檢警偵訊，反因逃亡而遭受臺北地檢署通緝迄今行方不明，係惡意遺棄原告在繼續狀態中，原告不僅無法與之相互溝通扶持，且無法預見兩造關係之未來，堪認客觀上任何人處於此境況，均喪失維持前揭施行法第2條關係之意欲，顯然兩造間前揭施行法第2條關係之目的已不能達成，應認兩造間存有難以維持前揭施行法第2條關係之重大事由，且該重大事由僅可歸責於被告，爰請求依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第14條、第17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17條第2項規定終止兩造間之關係等語。並聲明：准原告與被告終止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關係。
三、被告方面：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按相同性別之2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第2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方有第17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第2條關係者，雙方當事人之一方得請求終止之，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第17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同法第17條立法理由載明：「第2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方，如具有不適於與他方經營永久共同生活之情事，他方應得請求法院判決終止第2條關係，爰參酌民法1052條規定，於第1項及第2項明定判決終止之法定事由」。故所謂「有第17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第2條關係者」，乃抽象、概括之事由，係為因應實際需要，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設，其目的在使雙方當事人請求裁判終止系爭第2條關係之事由較富彈性，且無其事由應由其中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終止之限制規定，是其所採者為積極破綻主義。因此，雙方當事人是否有難以維持系爭第2條關係之重大事由，其判斷標準應參酌民法第1052條規定，亦即為該關係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即應依客觀之標準，審酌難以維持系爭第2條關係之事實，是否已達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該關係意欲之程度而定。
五、經查：原告主張兩造於109年5月25日締結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之關係，嗣被告與他名女子對話曖昧，顯逾一般友誼關係，112年1月16日被告因前揭感情問題與原告發生拉扯，致原告受有右手第四指骨折等傷害，經本院核發通常保護令在案，而被告於是日即搬出兩造住處並失去聯繫，兩造因而分居至今，且原告對被告提起傷害告訴，被告因逃匿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通緝，於113年6月9日因緝獲歸案而撤銷通緝，案件目前繫屬本院刑庭等情，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7月7日北檢銘偵字金緝字第2583號通緝書（本院卷第17頁）、戶籍謄本（本院卷第19頁）、驗傷診斷書（本院卷第21至23頁）、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25頁）、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93號民事通常保護令（本院卷第27至29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撤銷通緝書（本院卷第73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本院卷第75至77頁）、本院刑事庭傳票（本院卷第79至81頁）、被告與他人對話紀錄（本院卷第119至127頁）等件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3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應堪認原告主張為真實。則被告基於兩造永久結合關係，自當與原告共同經營和諧的生活，相互扶持、彼此尊重。詎被告於112年1月26日對原告為家庭暴力成傷後離家行方不明，迄今已逾2年，且被告與他名女子對話中，對方以「親愛的」等語稱呼被告，並傳送：「你拋棄你老公跟我再一起」等語，被告亦回稱：「有時可以唷」等語（本院卷第119至121頁），二人對話流露關心親密曖昧之情，已逾一般友情互動，可認兩造間關係維持之基礎已因被告之行徑而破裂，客觀上依兩造目前狀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關係之意欲，應認兩造間有難以維持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關係之重大事由存在，且就該重大事由之發生，非不可歸責於被告，從而，原告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17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終止兩造間依該法第2條成立之關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雖併依同法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17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請求終止與被告間關係，然與前開請求，係同一原告對於同一被告，基於各該權利在同一訴訟程序，以單一之聲明，要求法院為同一之判決，屬競合之合併（或稱重疊之合併）。前開請求既有理由，其訴訟目的已達成，自無再審酌後開請求之餘地。爰判決如主文第 一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蔡鎮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廖素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226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姜家康律師
被      告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終止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二條關係
。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原告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5月25日依司法院釋字第74
    8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
    係，而為同性結婚登記，關係初期相處尚稱和睦，生活融洽
    無慮。嗣被告不安於室，與第三人暗通款曲，常以通訊軟體
    LINE互傳曖昧對話，甚至共處一室或過夜，原告質問被告是
    否在外結交女友，被告卻以哭鬧方式辯解；原告念及兩造間
    結髮情誼，盼被告得能醒悟悔過，共同攜手持家，乃咬牙忍
    耐以對。詎被告猶不知悔改，持續與第三人互動密切，更因
    外遇事件遭原告發現反惱羞成怒，常因細故對原告施以言語
    及肢體等家庭暴力行為。更甚者於112年1月16日上午5時50
    分許在臺北市○○區○○路○段00巷0號社區管理室前庭，兩造因
    上開感情糾紛發生爭執，原告欲取回其胞姊黃采潔為被告申
    辦之手機，卻反遭被告扭傷手指，致使原告受有右手第4節
    骨折之傷害，經本院核發通常保護令，是被告之行為已令原
    告心生恐懼致不堪與被告繼續同居。原告對被告提出刑事傷
    害告訴後，未到案接受檢警偵訊，反因逃亡而遭受臺北地檢
    署通緝迄今行方不明，係惡意遺棄原告在繼續狀態中，原告
    不僅無法與之相互溝通扶持，且無法預見兩造關係之未來，
    堪認客觀上任何人處於此境況，均喪失維持前揭施行法第2
    條關係之意欲，顯然兩造間前揭施行法第2條關係之目的已
    不能達成，應認兩造間存有難以維持前揭施行法第2條關係
    之重大事由，且該重大事由僅可歸責於被告，爰請求依司法
    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第14條、第17條第1項第3
    款、第5款、第17條第2項規定終止兩造間之關係等語。並聲
    明：准原告與被告終止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
    關係。
三、被告方面：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
    聲明或陳述。　　　　　
四、按相同性別之2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
    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第2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
    方有第17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第2條關係者，
    雙方當事人之一方得請求終止之，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
    釋施行法第2條、第17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同法第17條立
    法理由載明：「第2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方，如具有不適
    於與他方經營永久共同生活之情事，他方應得請求法院判決
    終止第2條關係，爰參酌民法1052條規定，於第1項及第2項
    明定判決終止之法定事由」。故所謂「有第17條第1項以外
    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第2條關係者」，乃抽象、概括之事
    由，係為因應實際需要，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設，其目的在
    使雙方當事人請求裁判終止系爭第2條關係之事由較富彈性
    ，且無其事由應由其中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終止之限
    制規定，是其所採者為積極破綻主義。因此，雙方當事人是
    否有難以維持系爭第2條關係之重大事由，其判斷標準應參
    酌民法第1052條規定，亦即為該關係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
    之希望，即應依客觀之標準，審酌難以維持系爭第2條關係
    之事實，是否已達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該
    關係意欲之程度而定。
五、經查：原告主張兩造於109年5月25日締結司法院釋字第748
    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之關係，嗣被告與他名女子對話曖昧，
    顯逾一般友誼關係，112年1月16日被告因前揭感情問題與原
    告發生拉扯，致原告受有右手第四指骨折等傷害，經本院核
    發通常保護令在案，而被告於是日即搬出兩造住處並失去聯
    繫，兩造因而分居至今，且原告對被告提起傷害告訴，被告
    因逃匿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通緝，於113年6月9日因緝
    獲歸案而撤銷通緝，案件目前繫屬本院刑庭等情，有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112年7月7日北檢銘偵字金緝字第2583號通緝
    書（本院卷第17頁）、戶籍謄本（本院卷第19頁）、驗傷診
    斷書（本院卷第21至23頁）、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25頁）
    、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93號民事通常保護令（本院卷第27
    至29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撤銷通緝書（本院卷第73頁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本院
    卷第75至77頁）、本院刑事庭傳票（本院卷第79至81頁）、
    被告與他人對話紀錄（本院卷第119至127頁）等件為證，並
    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本院卷第83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應堪認原告主張為
    真實。則被告基於兩造永久結合關係，自當與原告共同經營
    和諧的生活，相互扶持、彼此尊重。詎被告於112年1月26日
    對原告為家庭暴力成傷後離家行方不明，迄今已逾2年，且
    被告與他名女子對話中，對方以「親愛的」等語稱呼被告，
    並傳送：「你拋棄你老公跟我再一起」等語，被告亦回稱：
    「有時可以唷」等語（本院卷第119至121頁），二人對話流
    露關心親密曖昧之情，已逾一般友情互動，可認兩造間關係
    維持之基礎已因被告之行徑而破裂，客觀上依兩造目前狀況
    ，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關係之意欲，應認兩造間有難以維持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關係之重大事由存
    在，且就該重大事由之發生，非不可歸責於被告，從而，原
    告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17條第2項之規定
    ，請求終止兩造間依該法第2條成立之關係，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至原告雖併依同法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
    法第17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請求終止與被告間關係，然與
    前開請求，係同一原告對於同一被告，基於各該權利在同一
    訴訟程序，以單一之聲明，要求法院為同一之判決，屬競合
    之合併（或稱重疊之合併）。前開請求既有理由，其訴訟目
    的已達成，自無再審酌後開請求之餘地。爰判決如主文第 
    一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蔡鎮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廖素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226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姜家康律師
被      告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終止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二條關係。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5月25日依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而為同性結婚登記，關係初期相處尚稱和睦，生活融洽無慮。嗣被告不安於室，與第三人暗通款曲，常以通訊軟體LINE互傳曖昧對話，甚至共處一室或過夜，原告質問被告是否在外結交女友，被告卻以哭鬧方式辯解；原告念及兩造間結髮情誼，盼被告得能醒悟悔過，共同攜手持家，乃咬牙忍耐以對。詎被告猶不知悔改，持續與第三人互動密切，更因外遇事件遭原告發現反惱羞成怒，常因細故對原告施以言語及肢體等家庭暴力行為。更甚者於112年1月16日上午5時50分許在臺北市○○區○○路○段00巷0號社區管理室前庭，兩造因上開感情糾紛發生爭執，原告欲取回其胞姊黃采潔為被告申辦之手機，卻反遭被告扭傷手指，致使原告受有右手第4節骨折之傷害，經本院核發通常保護令，是被告之行為已令原告心生恐懼致不堪與被告繼續同居。原告對被告提出刑事傷害告訴後，未到案接受檢警偵訊，反因逃亡而遭受臺北地檢署通緝迄今行方不明，係惡意遺棄原告在繼續狀態中，原告不僅無法與之相互溝通扶持，且無法預見兩造關係之未來，堪認客觀上任何人處於此境況，均喪失維持前揭施行法第2條關係之意欲，顯然兩造間前揭施行法第2條關係之目的已不能達成，應認兩造間存有難以維持前揭施行法第2條關係之重大事由，且該重大事由僅可歸責於被告，爰請求依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第14條、第17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17條第2項規定終止兩造間之關係等語。並聲明：准原告與被告終止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關係。
三、被告方面：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按相同性別之2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第2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方有第17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第2條關係者，雙方當事人之一方得請求終止之，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第17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同法第17條立法理由載明：「第2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方，如具有不適於與他方經營永久共同生活之情事，他方應得請求法院判決終止第2條關係，爰參酌民法1052條規定，於第1項及第2項明定判決終止之法定事由」。故所謂「有第17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第2條關係者」，乃抽象、概括之事由，係為因應實際需要，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設，其目的在使雙方當事人請求裁判終止系爭第2條關係之事由較富彈性，且無其事由應由其中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終止之限制規定，是其所採者為積極破綻主義。因此，雙方當事人是否有難以維持系爭第2條關係之重大事由，其判斷標準應參酌民法第1052條規定，亦即為該關係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即應依客觀之標準，審酌難以維持系爭第2條關係之事實，是否已達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該關係意欲之程度而定。
五、經查：原告主張兩造於109年5月25日締結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之關係，嗣被告與他名女子對話曖昧，顯逾一般友誼關係，112年1月16日被告因前揭感情問題與原告發生拉扯，致原告受有右手第四指骨折等傷害，經本院核發通常保護令在案，而被告於是日即搬出兩造住處並失去聯繫，兩造因而分居至今，且原告對被告提起傷害告訴，被告因逃匿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通緝，於113年6月9日因緝獲歸案而撤銷通緝，案件目前繫屬本院刑庭等情，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7月7日北檢銘偵字金緝字第2583號通緝書（本院卷第17頁）、戶籍謄本（本院卷第19頁）、驗傷診斷書（本院卷第21至23頁）、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25頁）、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93號民事通常保護令（本院卷第27至29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撤銷通緝書（本院卷第73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本院卷第75至77頁）、本院刑事庭傳票（本院卷第79至81頁）、被告與他人對話紀錄（本院卷第119至127頁）等件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3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應堪認原告主張為真實。則被告基於兩造永久結合關係，自當與原告共同經營和諧的生活，相互扶持、彼此尊重。詎被告於112年1月26日對原告為家庭暴力成傷後離家行方不明，迄今已逾2年，且被告與他名女子對話中，對方以「親愛的」等語稱呼被告，並傳送：「你拋棄你老公跟我再一起」等語，被告亦回稱：「有時可以唷」等語（本院卷第119至121頁），二人對話流露關心親密曖昧之情，已逾一般友情互動，可認兩造間關係維持之基礎已因被告之行徑而破裂，客觀上依兩造目前狀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關係之意欲，應認兩造間有難以維持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關係之重大事由存在，且就該重大事由之發生，非不可歸責於被告，從而，原告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17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終止兩造間依該法第2條成立之關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雖併依同法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17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請求終止與被告間關係，然與前開請求，係同一原告對於同一被告，基於各該權利在同一訴訟程序，以單一之聲明，要求法院為同一之判決，屬競合之合併（或稱重疊之合併）。前開請求既有理由，其訴訟目的已達成，自無再審酌後開請求之餘地。爰判決如主文第 一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蔡鎮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廖素芳
　　　　　　　　　　



